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隆

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 2020 年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基于客观事实和独立判断，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1、关于2018年度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

设宁夏乐叶年产3GW单晶电池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我们认为：本次将募集资金账户结余募集资金用于宁夏乐叶年产3GW单晶电

池项目投资建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提升公司经营

业绩，提高对股东的回报。我们同意宁夏乐叶年产5GW高效单晶电池项目和滁州

乐叶年产5GW高效单晶组件项目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建项目以及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我们认为：在该议案的表决过程中，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本次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有助于日常经

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符合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价格客

观、公允，关联交易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关于 2021 年新增融资类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 

我们认为：公司 2021 年新增融资类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符合《公司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稳定发展，提高公

司经营效率，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关于 2021 年新增履约类担保额度预计的事项 



我们认为：公司 2021 年新增履约类担保预计及授权事项符合《公司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子公司业务开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率，担保风

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关于 2021 年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事项 

我们认为：本次审议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不是单纯以盈利为目的外汇衍生品

交易，而是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套期保值为手段，以规避和防范汇率利率

波动风险为目的，以保护正常经营利润为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最高余额不超过等值美元 12 亿元，自 2021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

止。 

（以下为本独立意见的签署页，无正文） 

  



 

 

 

 

 

 

 

 

 

 

 

 

 

 

 

 

 

 

 

 

 

 

 

 

 

 

 

 

 

 

 

 

 

 

 

 

 

 

 

 

 

 

 

 



 

 

 

 


